七台河市审计局审计流程图



编制年度审计工作计划。（1月1日至2月15日）





按照年度审计工作计划确定的审计项目实施日期，组成审计组，开展审前调查、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并于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





测试评价内部控制，选用适当的审计方法取得审计证据，并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具体日期）





一般项目于审计实施结束后60日内，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经审计组长复核后，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自收到审计报告起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审计报告经审计组所在业务科长复核（5个工作日内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由审计组所在业务科代拟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等。





法制科对审计报告等进行复核。办理时限：一般为7个工作日，特殊情况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审计组所在业务科收到法制科的复核意见书后5日内将代拟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等资料报送主管局长。





审计机关自收到业务处、科报送的相关资料10个工作日内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审计报告并形成审计业务会议决定（一般审计项目的审计报告，由分管局长主持召开小型审计业务会议讨论审定；重要审计项目的审计报告，由分管局长提议，经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其他负责人同意后，召开审计业务会议讨论决定）。由局长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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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签发后，10个工作日内向被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





若需要依法处理处罚的，实施审计处理处罚流程图。





每年6月下旬向市政府提交本级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




















